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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根据《江苏省发展高新技术条例》精神，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我市高新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和产业化，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本细则适用于我市范围内各种所有制企业。
第三条：根据国家和省高新技术发展的现状，我市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重点范围是：
1、电子与信息技术；  
2、新材料及应用技术；
3、光机电一体化技术；
4、生物工程与新医药技术；
5、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技术； 
6、环境保护新技术；
7、传统产业应用的新工艺、新技术；
8、现代农业技术。
第四条：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
1、从事本细则第三条规定范围内的一种或多种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技术服务。
2、 产权明晰，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3、 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重视技术创新，熟悉本企业的高新技术及产品研究、开发、生产和经营。
4、 已有二年以上的营运期，运行机制良好，有明确的企业章程和科学的管理制度。
5、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应占本企业职工总数的12%以上；
6、 用于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的经费应占本企业全年总收入的2%以上。
7、 企业的技术性收入和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总和应占本企业当年总收入的30%以上（技术性收入是指高新技术企业进行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入股、技术服务、技术培训、工程设计和承包、技术出口、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以及中试产品的收入）。
8、 根据不同的技术领域和行业特点，高新技术企业开发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利税率应高于15%，人均劳动生产率为本省同行业领先水平。
9、 在研究、开发、生产高新技术产品过程中，“三废”排放应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从事高新技术研究、开发的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型企业，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应占本企业职工总数的15%以上，其中从事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5%以上。
第五条：凡申请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的单位，须向当地科技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填写申请表，由当地科技局按本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的条件对申请认定的单位进行审核后报市科技局，由市科技局会同市有关部门核准，认定颁发“淮安市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并享受有关优惠政策。
第六条：市科技局将按本细则第四条规定的条件，对已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每二年复核一次，对连续两次不符合上述条件的企业将取消其高新技术企业名称和资格。
第七条：“淮安市高新技术企业”每年组织认定一次。
第八条：本细则由淮安市科学技术局负责解释。

 
	



